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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自查对外担保、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违规为升达集团提供担保及升达集团资金占用事项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升达林业”）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四川证监局对公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03），公司披露截至 2018 年 9 月 20 日，经公司自查，公司

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为控股股东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升达集团”）对外借款提供担保金额为 18,76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1.24%）；另外，升达集团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成都农商行”）前期贷款余额为 9,750 万元，是否逾期存在异议，

是否属于违规担保存在争议，仍在继续核查中。升达集团占用公司资金金额约

82,975.77 万元（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9.70%）；另外，存在 3 笔

借款或涉及升达集团占用公司资金，在继续核查中，金额总计 7,070.17 万元（占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4.24%）。 

2018 年 9 月 28 日，因公司违规为升达集团向姜兰签订借款合同提供担保，

金额为 2,565 万元，由于升达集团未能按时偿还，姜兰申请仲裁，经过审理，根

据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出具的编号为（2018）川 0104 财保 11 号《民事

裁定书》，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于 2018 年 7 月 3 日冻结公司在广发银

行成都东大街支行账户上的存款 2000 万元。现该案件已执行完毕，根据四川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编号为（2018）川 01 执 1941 号的《协助扣划存款通

知书》，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扣划 1,955.89 万元，该扣划金额转为升达集团占用

公司资金金额。 

2018 年 10 月 17 日，因升达集团与秦栋梁签订借款合同，金额为 1,000 万元，



公司为升达集团偿还借款本息承担连带责任保证，由于借款期限已经届满，秦栋

梁申请仲裁，经过审理，根据四川省资阳市仲裁委员会出具的编号为（2018）资

仲案字第 8 号《裁决书》，裁决公司偿还秦栋梁借款 980 万元及资金利息。现该

案件已执行完毕，根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编号为（2018）川 01

执 1959 号的《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扣划 1,167 万元，

该扣划金额转为升达集团占用公司资金金额。 

2019 年 1 月 24 日，因公司前期与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恒耀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恒耀商务咨询公司”）签订借款合同，金额为 2,500 万元，后由

于公司控股股东升达集团整体受让公司林业资产，借款转由升达集团承担。2018

年 5 月 31 日借款到期后，由于升达集团未能按时偿还，恒耀商务咨询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6 日起诉公司并申请财产保全。经过审理，根据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

法院出具的编号为（2018）川 01 执保 243 号《执行裁定书》，冻结公司在广发

银行成都东大街支行账户存款 2,656.25 万元。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 2019 年 1

月 24 日从公司募集资金账户将前期冻结金额 2,656.25 万元划走。该扣划金额转

为升达集团占用公司资金金额。 

2019 年 2 月 3 日，因升达集团与杨陈个人签订借款合同，借款金额为 20,000

万元（实际到账金额 1.4 亿元），借款期限自 2017 年 12 月 18 日起至 2018 年 2

月 15 日，由董静涛等 6 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后升达集团陆续归还 0.3 亿

元本金及部分利息，余 1.1 亿元本金一直未归还，杨陈提起诉讼。经过审理，根

据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编号为（2018）浙 01 执 1020 号《执行裁定

书》，冻结公司银行存款 119,884,673 元及债务利息或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公

司在广发银行成都东大街支行购买的一年期理财产品 22,000 万元中的 12,000 万

元理财份额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广发银行总行理财资金池直接扣划。该扣

划金额由公司对升达集团的违规担保转为升达集团对公司的资金占用金额。 

2019 年 2 月 26 日，因公司与安徽中安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徽中安融资租赁公司”）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实际借款金额为 2,871.61 万元，公

司于 2016 年 12 月将林业资产整体转让给控股股东升达集团，上述负债由升达集

团承担。2018 年 7 月 27 日，因升达集团未按期支付租金，安徽中安融资租赁公

司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公司，要求公司支付相关租金及迟延利息，



并申请财产保全，冻结了公司位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东大街支行账户的

募集资金 2,871.61 万元，该金额前期已列入升达集团对公司的资金占用中，属于

存在争议的或涉及升达集团占用公司资金的 3 笔借款之一。经过审理，根据安徽

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编号为（2019）皖 01 执 159 号《执行裁定书》和

《协助扣划存款通知书》，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9 年 2 月 26 日从公

司账户将前期冻结金额 2,871.61 万元强行扣划。该扣划金额已确定形成升达集团

对公司的资金占用。 

2019 年 3 月 7 日，因升达集团、公司、董静涛、江昌政（以下简称“甲方”）

与蔡远远签订借款合同，约定由蔡远远向甲方提供借款 7,000 万元，甲方不可撤

销的承担本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的共同连带清偿责任，款项直接转至升达集团账

户，但实际转款 5,000 万元。蔡远远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向上海市闵行区人民

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根据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出具的编号为（2018）沪 0112

民初 28572 号《民事裁定书》，公司募集资金账户被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轮候

冻结 95,653,826 元。 

截至 2019 年 4 月 12 日，升达集团占用公司资金金额约 105,325.08 万元（占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3.09%）；其中，存在 1 笔借款或涉及升达集

团占用公司资金，存在争议，目前正在继续核查中，涉及金额总计 1,698.56 万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02%）。 

截至 2019 年 4 月 12 日，公司未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为控股股东升达集

团对外借款提供担保且尚未偿还的额度为 25,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 14.98%），担保余额为 25,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 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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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远远 5,000 2017/12/22 5,000 不详 否 是 

2 

富嘉融

资租赁

有限公

20,000 2017/10/13 20,000 不详 是 是 



司 

3 合 计 25,000  25,000    

备注：  

升达集团与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期贷款余额为 9,750 万元，是否逾

期存在异议，是否属于违规担保存在争议，对方已提起诉讼，案件在审理过程中。 

二、公司违规为升达集团提供担保及升达集团资金占用事项的进展情况   

2018 年 11 月 2 日，上海升达林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升达”)股东办

理完毕上海升达的股权质押手续，将上海升达股权质押给公司。四川天平资产评

估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川天平评报字[2018]0453 号）， 

认定上海升达股东全部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为：47,641.84 万元（大写： 

肆亿柒仟陆佰肆拾壹万捌仟肆佰元整）。如 2018 年 12 月 31 日升达集团仍未偿 

还所占用公司的资金，上海升达的所有股权将抵偿给公司。升达集团与公司签署

《关于剥离资产后续遗留问题之协议书》（以下简称“《遗留问题协议》”），

就公司为升达集团在《遗留问题协议》中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进行反担保，以解

除违规担保问题。在前述措施无法解决对公司资金占用和解除违规担保，升达集

团全资子公司山南大利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会将所持有的巴塘县砂西玉山矿业

有限公司 67%的股权用作清偿对公司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 

升达集团为解决资金占用及公司的违规担保，将加快与各战略投资者的谈判

进程，将通过不限于转让股权引入战略投资者、出售升达集团资产，协调合法贷

款或者转让对公司的控股权等方式推进升达集团资产重组、债务重组以积极筹措

资金解决对公司的资金占用及违规担保事项。升达集团将争取在 11 月与相关各

方签署正式合作协议，获得资金支持或资产注入，保障升达集团在 12 月 31 日前

解决对公司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5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关于控股股东对四川证监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相关问题公开说明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8-117）。 

2018 年 11 月 16 日，升达集团的股东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

彬已与保和堂（海南）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保和堂（海南）”）



签署了《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 与保和堂（海南）现代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关于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股权转让协议》”），江昌政、江山、董静涛、向中华、杨彬将其分别持有

的升达集团 53.46%、28.88%、11.72%、5.63%、0.32%的股权转让给保和堂（海

南），转让完毕后，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股权转让协议》对公司违规为

升达集团提供担保及升达集团资金占用事项解决进行了约定，具体内容和进展情

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1 月 17 日、11 月 21 日分别刊载于《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

股东股权变更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8-124）、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2018-127）、《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

告编号：2018-126）。 

《股权转让协议》签署后，2018 年 11 月 23 日，保和堂（海南）及升达集

团全体股东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将相关股权过户资料递交工商管理部门

的过程中，升达集团的债权人包商银行司法冻结了江昌政及江山所持升达集团的

股权，导致江昌政及江山所持有的升达集团 82.33%的股权转让无法按原计划过

户。董静涛、向中华、杨彬已将其持有升达集团的股权完成工商过户手续，过户

至保和堂（海南）名下。为保证本次交易能够顺利实施，各方通过友好协商，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签署《关于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就原《股权转让协议》相关条款

进行了完善和部分修改。 

《补充协议》同时约定升达集团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具体解决时间和

要求以保和堂（海南）和升达林业向交易所报备的解决方案为准。具体内容和进

展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控股股东股东与相

关方签署<补充协议>暨权益变动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137）。 

2018 年 12 月 28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注

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46），根据保和堂（海南）出具的说明，保



和堂（海南）将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解决不低于 4 亿元的资金占用，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解决剩余所有升达集团对升达林业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同时

履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2019 年 1 月 25 日，公司向升达集团发出关于升达集团清欠解保工作进展及

承诺用于抵偿占用的公司股权变更进展的《通知函》。2019 年 1 月 25 日，公司

收到升达集团出具的《回复函》，具体内容如下： 

“目前，上海升达林产有限公司（以下称“上海升达”）股东杨蜀华、成都

市温江区升达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升达 100%的股权因为诉讼纠纷已

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被法院冻结，暂时无法办理股权过户手续。在股权可以办

理过户的情况下，且升达集团对你公司的资金占用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时，上海升

达股东杨蜀华、成都市温江区升达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仍将继续将股权抵偿给

你公司。目前，巴塘县砂西玉山矿业有限公司 67%股权因为诉讼纠纷正处于冻结

状态，暂时无法办理工商过户手续。在股权可以办理过户的情况下，且升达集团

对你公司的资金占用及你公司对升达集团的违规担保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时，升达

集团仍将继续将股权抵偿给你公司。”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权未过户至公

司名下。 

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及 1 月 31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保和堂（海南）

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对四川证监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04）

和《关于对四川证监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15），根据保和

堂（海南）出具的说明，其将在获得升达集团股权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出具解决

升达集团对升达林业的资金占用及升达林业对升达集团的违规担保问题的具体

措施及安排，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前解决不低于 4 亿元的资金占用，在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解决剩余所有升达集团对升达林业的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保和堂（海南）关于解决 4 亿元资金占用的详细方案。 

三、风险提示 

上述事项中，公司对外担保、关联方资金占用未履行审批程序及未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进一步梳理同类事项及具体情况，



并将按照法律、法规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升达集

团对公司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事项的解决进展，并将及时披露进展情况，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

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升达林业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四月十二日 


